
 
 

臺北市政府受理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 

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二十九日臺北市政府(94)府授地發字第０九四三三三四三九００號函訂頒 

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三十日臺北市政府（96）府授地發字第０九六三二八一００００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一０四年五月十五日臺北市政府（104）府地開字第一０四三０七二００００號令修正名稱

及全文，並自中華民國一０四年六月一日起生效（原名稱：臺北市政府辦理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

重劃作業程序） 

中華民國 107 年 6 月 22 日臺北市政府（107）府地開字第 1076000473 號令修正全文，並自中華民國

107 年 6 月 29 日起生效 

一、 臺北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協助土地所有權人依平均地權條例、平均地

權條例施行細則、市地重劃實施辦法、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

法(以下簡稱獎勵辦法)、內政部市地重劃作業手冊自行辦理市地重劃(以下

簡稱自辦市地重劃)，明確劃分機關分工及權責，特訂定本作業程序。 

二、自辦市地重劃之作業程序如下： 

 



 
 

  


